可再生活性炭性能指标控制要求（常规炭）

粉末活性炭，200目通过率≥90%。

炭在使用过程中，不得向水中释放任何超标污染物。
炭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，过滤吸附性能优良。

炭的再生性能良好。

其具体控制指标如下：

	序号
	指  标
	项  　目
	指　　标

	1
	一般指标
	感官
	无臭、无味黑色细微粉末

	2
	
	灰分，%
	≤15

	3
	
	pH值
	5.0～10.0 

	4
	
	酸中溶解物，%
	≤2.0

	5
	
	水分，%
	≤10

	6
	
	亚甲基蓝吸附量，mL/0.1g
	≥12

	7
	
	碘吸附值，mg/g
	≥950

	8
	特殊指标
	过滤滤速
	≤8min

	9
	
	处理水色度（稀释倍数法）
	≤10倍 

	10
	
	总磷（滤液）/mg/L
	≤0.03

	11
	
	COD吸附量，mgCOD/g炭
	≥200


